附件1  健康学院实习生请假流程图
（适用心理、社工专业）1.基地带教教师审批
2.学校指导教师审批 
3.实习单位审批
4.辅导员审批
5.经学院党政联席会批准，学院分管学生、教学工作领导签字，同时报学生工作处、保卫处备案。
7天以上
1.基地带教教师审批
[bookmark: _GoBack]2.学校指导教师审批 
3.实习单位审批
4.辅导员审批
5.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审批
1天以上2天以内（包含2天）
1.基地带教教师审批
2.学校指导教师审批
3.实习单位审批
4.辅导员审批
2天以上7天以内（包含7天）
1.基地带教教师审批
小于等于1天
学生填写请假单

